
1. 引言

香港的吸煙率由 1982 年的 23.3% 降至 2017 年的 10.0%，
是衆多已發展地區中最低。香港多年來已實施各項重要控
煙措施，包括增加煙草稅、擴大室内及室外禁煙範圍、 
禁止煙草廣告、贊助及促銷及在煙包顯示煙害警示。煙害
警示面積佔煙包面積 85% 的法定要求亦在 2018 年 6 月 21

日全面實施。

在 2017 年 12 月，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倡議「全面禁煙」
的終極目標，目標於 2027 年前將吸煙率下降至 5% 或以下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於今年 5 月發表的「邁向 2025：
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策略文件中表示，於
2025 年前將成年人吸煙率降至 7.8% 2。然而，由於香港近
年並沒有推行重要的控煙措施，所以吸煙率跌幅放緩。以
煙草稅為例，香港在過去 4 年未有增加稅率，而最近一次
2014 年的增加幅度（11.7%）亦非常小。現時已經有 7 個國
家實施全煙害警示包裝，不少地區（包括澳門）亦禁止在
零售點展示煙草產品。至少 6 個司法管轄區（包括新西蘭、
愛爾蘭、蘇格蘭、加拿大、芬蘭及馬來西亞）的政府已經
設定「全面禁煙」的終極目標（吸煙人口下降至 5% 或以下）。
故此，本港急需加強控煙措施，從而達成上述目標。

此外，再度流行的水煙及新興的電子煙和加熱非燃燒煙草
已越來越吸引大衆（特別是年輕人）使用，部分人亦因這些
產品聲稱較傳統捲煙安全或危害較少而被吸引使用。雖然
電子煙及加熱非燃燒煙草被推廣爲有效幫助戒煙的工具，
但其實沒有實證支持，吸煙者應選擇有實證支持的方法及

使用免費戒煙服務。若這些產品被廣泛使用，可能會再次
將吸煙普及化，更會鼓勵這些產品使用者轉吸可燃燒的捲
煙。澳門自 2018 年 1 月已禁止銷售電子煙。香港政府至今
仍未有推行禁止這些產品的計劃。若立法過程繼續拖延，
將可能有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使用這些新興煙草產品。

控煙工作面臨新的挑戰，我們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以及持
續監察，從而倡議可行政策及評估控煙措施的成效。香港
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定期進行具代表性的控煙政策調查（下
稱「調查」），以橫斷面調查方式收集各類吸煙數據及公衆
對控煙措施的意見。此調查自 2013 年起每年進行，而最近
一次在 2017 年進行；自 2015 年起，每次調查都會訪問約
5,100 名受訪者，包括經過超取樣的現時吸煙者及已戒煙者。
調查的結果為加強控煙措施提供有力證據，亦透過出版刊
物及新聞發佈會形式，向公眾發佈結果以及倡議控煙政策。

本研究報告展示了 2017 年調查的重要結果，以引發討論及
倡議嶄新的控煙政策。結果共分爲 7 大部分：（1）現時吸
煙者的吸煙及戒煙特徵；（2）吸入二手煙及三手煙的情況；

（3）對擴大禁煙區範圍的意見；（4）對煙害圖象警示及煙草
廣告的意見；（5）公衆對增加煙草稅的支持度；（6）對新興
或再度流行煙草產品（電子煙、加熱非燃燒煙草及水煙）的
認知、看法及使用情況；及（7）公衆對推行新控煙措施的
支持度。

控煙政策調查 2017

張懿德 1、王文炳 1、何世賢 2、李秉禧 1、鄺祖盛 3、黎慧賢 3、林大慶 2

1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
2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3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控煙政策調查 2017 
2018年8月   第二十四號報告書

www.smokefree.hk



2. 方法

2.1 研究設計及受訪者

是次調查於 2017 年 4 月至 9 月期間，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以電話和不記名形式進行。受過訓練的訪問員隨機抽
取電話號碼，邀請 15 歲或以上、懂廣東話或普通話的人士
接受訪問。受訪者按照吸煙狀況被分為三組：（1）現時吸
煙者（在調查時，每天或偶爾吸煙）；（2）已戒煙者（過往
曾吸煙，但現時已成功戒煙）及（3）從不吸煙者。電話訪
問於平日及週末下午 2 時至晚上 10 時半進行，以覆蓋更多
不同職業的受訪者。每個隨機抽取電話號碼會於不同時間
及日子撥打，5 次嘗試後仍未能接觸受訪者的電話號碼會
被歸類為「未能聯絡」。所有受訪者於接受電話訪問前均已
提供口頭同意，並了解有權隨時退出研究而無須作出任何
解釋。

2.2 抽樣方法及選取受訪者

受訪者是根據隨機抽取的住宅電話號碼選出。研究員先從
住宅電話簿中隨機抽取電話號碼並成為種子號碼，再由電
腦根據種子號碼使用「加 / 減 1/2」的方法以涵蓋未收錄於
電話簿中的號碼。重覆的電話號碼會被篩除，其餘的號碼
則以隨機次序打出。當成功接觸到一個目標住戶後，運用

「下一個生日」的方法，從所有合資格的在場家庭成員中選
出一位接受訪問。

2.3 問卷設計

在 2017 年調查所使用的問卷是根據 2016 年的調查問卷作
出修改。與 2013、2014、2015 及 2016 年設計一樣，問卷
包括核心問題及隨機問題。核心問題會由所有受訪者作答，
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每月收入、就業情況、
吸入二手煙的情況及電子煙和加熱非燃燒煙草的使用情況。
所有現時吸煙者會被問到每日吸煙數量、戒煙意欲及起床
後吸第一口煙的時間。隨機問題是設計予隨機子集的受訪
者，並可針對特定的吸煙者組別。隨機問題包括煙包煙害
圖象警示、煙草產品陳列、對不同控煙措施的支持度及水
煙的使用情況。

2.4 權重及統計分析

2017 年調查共有 5,131 位受訪者，包括 1,712 位從不吸煙者、
1,715 位已戒煙者及 1,704 位現時吸煙者。為抵銷在已戒煙
者和現時吸煙者中的超取樣，以及增加樣本的代表性，收
集到的整體樣本會根據 2017 年推算的香港人口的男女、年
齡及吸煙狀況分佈進行加權處理。除非研究結果特別指明
只包括特定組別的人口（例如在工作地方吸入二手煙的問
題只針對在職的受訪人士），否則所有在結果部分顯示的百
分比都是適用於整體人口的情況。

吸煙情況的變項採用單變量分析，類別變項採用卡方檢驗，
以決定三個組別之間的差異是否具有統計學顯著意義。所
有統計分析以 STATA（13.1 版本，TX: StataCorp LP）進行，
統計上的顯著性水平定為 p<0.05。

3. 結果

3.1 現時吸煙者的吸煙及戒煙特徵

表一顯示現時吸煙者，於過去 7 日通常每日吸 5-14 支捲煙
（33.8%）及 15-24 支捲煙（30.6%）。約一半（49.1%）的現

時吸煙者在起床後 30 分鐘内吸第一口煙。一半的現時吸煙
者（50.6%）沒有計劃戒煙，但仍有 19.2% 的受訪者表示他
們計劃在 6 個月内戒煙，餘下的 27.8% 受訪者計劃在 6 個
月後才戒煙或待定。只有 13.3% 及 26.7% 的現時吸煙者表
示曾經分別使用戒煙服務及戒煙產品。

3.2 吸入二手煙及三手煙的情況

有十分之一（9.9%）的受訪者表示過去 7 日曾在家中吸入二
手煙，而現時吸煙者（18.8%）比從不吸煙者（9.2%）及已
戒煙者（5.1%）更容易吸入二手煙（p<0.01）（圖一）。更有
多一倍受訪者（22.3%）表示他們曾在過去 7 日在家中吸入
由屋外飄入的二手煙。四分之一（25.4%）的在職受訪者表 
示他們曾在過去 7 日在工作場所吸入二手煙，而現時吸煙
者錄得的數字（54.5%）更多達兩倍。三分之二（68.6%）的
受訪者表示曾在過去 7 日在公衆地方吸入二手煙；大約
13.3% 表示曾在過去 7 日在家中吸入三手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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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現時吸煙者的吸煙及戒煙的特徵（按性別劃分）

男性 女性 總數
% % %

過去 7 日每日吸食捲煙數量 (n=1,429) (n=275) (n=1,704)

沒有吸食 9.5 11.0 9.8

1-4 支 12.1 13.8 12.4

5-14 支 32.9 38.6 33.8

15-24 支 31.7 25.0 30.6

25 支或以上 5.4 3.8 5.2

不知道 / 拒答 8.3 7.7 8.2

平均值（標準差） 13.2 (8.6) 11.4 (7.4) 12.9 (8.4)

起床後吸第一口煙的時間 (n=1,429) (n=275) (n=1,704)

5 分鐘或以下 22.2 27.2 23.0

6-30 分鐘 25.6 28.4 26.1

31-60 分鐘 11.8 10.3 11.5

60 分鐘以上 29.6 25.5 29.0

不知道 / 拒答 10.8 8.6 10.5

有沒有計劃戒煙？ (n=1,429) (n=275) (n=1,704)

有，在 6 個月之内 19.8 15.9 19.2

有，在 6 個月之後或待定 27.0 31.7 27.8

沒有 50.7 50.0 50.6

不知道 / 拒答 2.4 2.5 2.4

曾否使用戒煙服務？ (n=469) (n=88) (n=557)

有 13.3 13.5 13.3

沒有 83.4 85.7 83.8

不知道 / 拒答 3.4 0.8 3.0

曾否使用戒煙產品？ (n=469) (n=88) (n=557)

有 25.1 32.2 26.7

沒有 74.9 67.8 73.3

樣本數（n）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現時吸煙者的年齡及性別分佈加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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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3.3 對於擴大禁煙範圍的意見

逾四分之三的受訪者支持將更多地方劃爲禁煙區，包括公
共交通工具候車處（92.3%）、公眾地方的輪候隊伍（91.7%）、
所有有兒童在場的公衆地方（84.2%）、行人專用區（82.7%）、
人多繁忙的街道（81.8%）、所有屋苑内的公共地方（81.7%）
及辦公大樓入口外三米範圍内（76.7%）（圖二）。雖然現時
吸煙者支持各項措施的比例較從不吸煙者及已戒煙者為
低（p<0.01），但所有措施都得到逾半現時吸煙者的支持。 

此外，絕大多數受訪者（81.1%）（包括 60.0% 的現時吸煙
者）認為場地管理人應對其管轄範圍內的違例吸煙行為負
上責任。

3.4 對煙害圖象警示及煙草廣告的意見

圖三顯示 77.6% 的現時吸煙者表示曾在過去 30 日見過煙包
上的煙害圖象警示。39.6% 的現時吸煙者曾因煙包煙害圖
象警示而想起吸煙對健康的危害。25.4% 的現時吸煙者曾
因煙包煙害圖象警示而考慮戒煙。大概 8.5% 的現時吸煙者
曾因這些警示而停止吸煙。

圖二

樣本數（n）為實際受訪人數；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在工作地方吸入二手煙的結果只包括在職的受訪者。樣本數（n）為實際受訪人數；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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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只包括已戒煙者及現時吸煙者
** 只包括現時吸煙者。
樣本數（n）為實際受訪人數；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
煙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圖四顯示，若煙害圖像警示增大，超過 40% 受訪者認爲會
有下列正面影響，包括：吸煙者對吸煙禍害的認識會增加

（53.8%）、提高戒煙意欲（41.6%）、增加戒煙人數（41.2%）、
減低嘗試吸煙的青少年數目（44.5%）及減低煙草產品的吸
引力（48.5%）。相比之下，認爲產生正面影響的比例均比
負面影響的比例（介乎 2.9% 至 13.3%）為高。

圖五顯示約三分之二（64.0%）的受訪者在過去三十日見過
店鋪内陳列的煙草產品，11.8% 的受訪者覺得這些陳列的
煙草產品吸引，42.9% 的受訪者認爲這些陳列的煙草產品
會鼓勵年輕人吸煙。值得注意的是，11.3% 的現時吸煙者、
2.0% 的已戒煙者及 0.8% 的從不吸煙者表示這些陳列的煙
草產品令他們想吸煙。

圖四

樣本數（n）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
煙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圖五

樣本數（n）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
煙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3.5 公衆對增加煙草稅的支持度

81.1% 的所有受訪者支持政府在翌年增加煙草稅，認爲增
加幅度應高於通脹率亦佔受訪者的 40.9%。31.9% 的現時吸
煙者支持增加煙草稅（圖六）。圖七顯示 71.0% 的受訪者支
持政府每年增加煙草稅，認為每年增加幅度應該高於通脹
率亦佔所有受訪者的 36.2%。約有四分之一（24.3%）的現
時吸煙者支持每年增加煙草稅。

圖六

樣本數 (n) 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
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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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樣本數 (n) 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
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大約 58.5% 的現時吸煙者表示，若煙草零售價增加，他們
會減少每日吸煙量至少一半或戒煙。促使現時吸煙者減少
每日吸煙量至少一半的煙草零售價平均值及中位數分別為
港幣 164.5 元及港幣 100 元；促使現時吸煙者戒煙的煙草
零售價平均值及中位數分別為港幣 302.3 元及港幣 100 元

（表二）。

表二：現時吸煙者認爲能促使他們減少每日吸煙量至少 50% 或戒煙的煙草零售價格（每包）（港元）（按
性別劃分）

男性 女性 總數
(n=248) (n=50) (n=298)

會因煙草零售價格增加而減少每日吸煙量至少一半（%） 48.1 34.4 46.0

* 售價平均值 167.9 139.5 164.5

* 售價中位數 100 100 100

* 售價眾數 100 100 100

會因煙草零售價格增加而戒煙（%） 47.3 46.2 47.1

* 售價平均值 325.9 174.6 302.3

* 售價中位數 100 100 100

* 售價眾數 100 100 100

會因煙草零售價格增加而減少吸煙或戒煙 （%） 58.2 60.3 58.5

* 只包括認為加煙草零售價格能使他們減少每日吸煙量或戒煙的現時吸煙者。

樣本數（n）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現時吸煙者的年齡及性別分佈加權處理。

3.6 對新興或再度流行煙草產品（電子煙、加熱非燃燒
煙草及水煙）的認知、看法及使用情況

圖八顯示 88.4% 的所有受訪者及 91.9% 的現時吸煙者曾經
聽聞過電子煙。約 84.6% 的受訪者及 89.3% 的現時吸煙者
曾經聽聞水煙。只有 11.1% 的所有受訪者及 26.8% 的現時
吸煙者曾經聽聞加熱非燃燒煙草。

圖八

樣本數 (n) 為實際受訪人數；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
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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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受訪者中，分別只有 3.5%、0.9% 及 9.7% 曾經使用
電子煙、加熱非燃燒煙草及水煙 ( 圖九 )。在現時吸煙者中，
曾經使用該三樣產品的比率分別為 24.0%、8.9% 及 36.7%。
在所有受訪者中，過去 30 日有使用電子煙及水煙的比率分
別為 0.2% 及 0.1%。現時吸煙者在該兩項的比率分別為 2.1%
及 0.6%。

圖九

“過去 30 日使用”的問題並沒有包括在加熱非燃燒煙草組別。所有 5,131 位受訪者 
( 包括 1,704 位現時吸煙者 ) 回答有關“曾經使用電子煙”、“過去 30 日有使用電子 
煙”及“曾經使用加熱非燃燒煙草”的問題。隨機子集的 2,266 位受訪者 ( 包括 562
位現時吸煙者 ) 回答有關“曾經使用”及“過去 30 日有使用水煙”的問題。樣本數 (n) 
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狀況分佈加
權處理。

圖十顯示 28.9% 的所有受訪者及 34.7% 的現時吸煙者認
爲電子煙比傳統捲煙較低成癮性；約 39.4% 的所有受訪者
及 43.7% 的現時吸煙者認爲水煙比傳統捲煙有較低的成癮
性。大約 28.4% 的所有受訪者及 31.7% 的現時吸煙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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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使用電子煙的上癮程度；大約四分之一的所有受訪
者（24.5%）及現時吸煙者（24.7%）不知道使用水煙的上癮
程度。

約 28.6% 的所有受訪者及 22.2% 的現時吸煙者覺得電子
煙比傳統捲煙對健康的禍害較少。約三分之一的所有受訪
者（36.8%）及現時吸煙者（33.7%）覺得水煙比傳統捲煙對
健康的禍害較少。大約四分之一的所有受訪者（23.4%）及
29.6% 的現時吸煙者不知道使用電子煙對健康的禍害。約
23.9% 的所有受訪者及 28.0% 的現時吸煙者不知道使用水
煙對健康的禍害。 

3.7 公衆對推行新控煙措施的支持度

圖十一顯示所有受訪者中，支持將購買煙草產品的合法
年齡由 18 歲提高至 21 歲（81.1%）的百分比最高，緊隨
其後是全煙害警示包裝（79.3%）、禁止在銷售點展示煙草
產品（66.0%）、全面禁止吸煙（64.3%）、全面禁售煙草產
品（61.2%）及支持禁止在 2017 年或之後出生的人士吸煙

（51.7%）。按吸煙狀況劃分，各項措施的支持度最高是從不
吸煙者，其後是已戒煙者及現時吸煙者。

圖十二顯示大部分受訪者支持政府修訂《吸煙（公衆衞
生）條例》（第 371 章）（77.9%）、政府管制煙草業的利潤 

（76.3%）、設置煙草銷售配額並逐年減少（75.7%）及在吸
煙率下降至 5% 或以下時實施全面禁煙（62.4%）。至少三
分之一的現時吸煙者支持上述措施。

圖十

數據只包括曾聽聞電子煙及水煙受訪者。樣本數 (n) 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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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數據只包括曾聽聞電子煙及水煙受訪者。樣本數 (n) 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圖十二

樣本數 (n) 為實際受訪人數 ; 所有百分比根據 2017 年香港人口的年齡、性別及吸煙
狀況分佈加權處理。

4. 討論

2017 年調查顯示每日平均吸煙數量的結果與政府的主題性
住戶統計調查吻合（分別為 12.9 及 12.4），調查亦發現大
約四分之一的現時吸煙者有非常高的尼古丁依賴程度（起
床後 5 分鐘内吸第一口煙）。是次調查顯示大約一半的現
時吸煙者（50.6%）沒有計劃戒煙。大約 28% 的現時吸煙
者表示希望戒煙，但卻沒有決定戒煙日期。由於這些受訪
者歸類為「有，在 6 個月之後或待定」，故有意戒煙人士的
比例或會被高估。由於現時吸煙者的戒煙意欲較低，導致
戒煙服務及產品的使用率偏低（分別為 13.3% 及 26.7%）。 
政府宜投放更多資源，宣傳戒煙服務，並提高戒煙服務的
使用率。

香港人口密集，不少市民居住在分成多個單位的高樓大
廈内，所以在家中吸入由屋外飄入的二手煙（22.3%）、在
工作地點吸入二手煙（25.4%）及在公衆地方吸入二手煙

（68.6%）的情況仍然普遍。現行的控煙法例尚未足以保障
非吸煙者免在家中及公衆地方吸入二手煙。同時，是次調
查反映公衆非常支持把禁煙範圍擴大至公共交通工具候車
處、行人專用區、人多繁忙的街道、辦公大樓入口外等地點。
這些結果凸顯公衆的強烈訴求。因此，我們促請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加快步伐，擴大法定禁煙區範圍。

增加煙草稅是減少吸煙及減低吸煙帶來的社會經濟不平等
的最有效方法 3, 4。我們的調查多次顯示公衆非常支持增加
煙草稅。為鼓勵吸煙人士戒煙或減少吸煙，捲煙零售價的
中位數應定為每包港幣 100 元，即大約為現時捲煙零售價

（港幣 57 元）的兩倍，此價格亦較接近澳洲（約港幣 154 元）、
新西蘭（約港幣 133 元）、挪威（約港幣 103 元）及英國（約
港幣 94 元）的捲煙零售價。新西蘭、澳洲、英國及加拿大
的安大略省政府現已實行長遠及持續按年增加煙草稅的計
劃。因此，我們建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翌年大幅增加
煙草稅 100%；長遠而言，亦要定期大幅增加煙草稅。

是次調查顯示兩種新興煙草產品（電子煙及加熱非燃燒煙
草）及再度流行的水煙的普及程度。其中電子煙較廣爲人
知，大約四分之一的現時吸煙者曾經使用，但較少現時吸
煙者長期使用。加熱非燃燒煙草仍尚未廣泛普及，只有大
約 8.9% 的現時吸煙者曾經使用加熱非燃燒煙草。水煙與電
子煙的公衆認知度相若，有 36.7% 的現時吸煙者曾經使用
水煙。我們需要進一步按年齡及吸煙狀況分析關於這些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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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產品的使用情況，將來需要更多樣本數量作分析。此外，
我們亦須繼續監察使用加熱非燃燒煙草及水煙的趨勢。由
於大部分受訪者認爲這些新興煙草產品比傳統煙草產品對
身體危害較少，又或者不清楚這些產品對身體的危害，所
以我們認爲政府有需要推行公衆教育，解釋使用這些煙草
產品的禍害。由於這些煙草產品的使用率在美國和歐洲急
速上升，為免情況失控，香港應引以為鑑，立即全面禁止
這些產品。

全煙害警示包裝 5, 6, 7、禁止在銷售點陳列煙草產品 8, 9, 10 及
把購買煙草產品的合法年齡由 18 歲提高至 21 歲 11, 12 已在
其他國家實行，而且被證實有效減少吸煙者、已戒煙者及
年青一代使用煙草產品。是次調查反映公衆強烈支持上述
政策，尤其逾半數現時吸煙者亦都支持，故此政府及政策
制定者不應屈服於煙草業界及相關組織的反對意見。

從幾方面都顯示香港應實施新的控煙措施。第一，香港已
推行多方面的控煙措施及提供免費戒煙服務數十年，為推
行更嚴格的控煙措施提供理想的基礎及環境。第二，香港
的吸煙人口比率是全球已發展地區中最低，相比其他地區
能更快達致全面禁煙（吸煙人口低至 5% 或以下）的目標。
最後，是次調查顯示公衆非常支持這些創新控煙措施。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理應把握機會，實行更多更嚴格的控煙
政策，實現政府在 2025 年將吸煙率降至 7.8% 的目標。

5. 研究局限

是次研究有數個局限。第一，「現時吸煙者」是指每天及偶
爾吸煙的人士，而「已戒煙者」是指曾經每天及曾經偶爾吸
煙的人士。然而，為方便進行是次研究，每天使用及偶爾
使用的數字並沒有需要明確分辨。第二，所有資料均由電
話訪問收集，訪問員未能透過面談核實受訪者的吸煙狀況。
縱然如此，以電話訪問方式收集資料可確保以匿名方式收
集資料，從而收集較可靠的數據。第三，是次進行的是一
項具代表性的調查。透過追蹤研究或固定樣本調查去評估
同一樣本在不同時段的變化為較理想的研究方法。

6. 總結

2017 年調查顯示公衆強烈支持加強現有控煙措施、禁止或
管制新興煙草產品及實行創新控煙措施。香港若在未來數
年將吸煙率降至單位數字，以及達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及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目標，政府必須投放更多資源

於推廣戒煙的媒體宣傳，推行創新控煙措施，以及持續的
監察及評估。將來的調查需要檢討控煙工作的成效，提供
科學證據，以加強控煙措施及有效推行「全面禁煙」。

7. 鳴謝

我們感謝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此次電話訪問，並感
謝所有參加此次調查的受訪者。我們感謝香港大學護理學
院金志勇先生整理此份報告，亦感謝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
會撥款和參與本調查的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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